
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技术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技术方案或者设备配置，且此方案或配置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为鼓励不同品牌的充分竞争，如某设备的某技术参数或要求属于个别品牌专有，则该技术参数及要求不具有限制性，投标供应商可对该参数或要求进行适当调整，并应当说明调整的理由，且此调整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3、为有助于投标供应商选择投标产品，若项目需求中提供了推荐品牌（或型号）、参考品牌（或型号）等，这些品牌（或型号）仅供参考，并无限制性。投标供应商可以选择性能相当于或者高于推荐（或参考）的品牌（或型号）的其他品牌产品，但投标时应当提供有关技术证明资料，未提供的可能导致投标无效；
4、投标供应商应当在投标文件中列出完成本项目并通过验收所需的所有各项服务等明细表及全部费用。中标供应商必须确保整体通过采购人及有关主管部门验收,所发生的验收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投标供应商应自行踏勘项目现场，如投标供应商因未及时踏勘现场而导致的报价缺项漏项废标、或中标后无法完工，投标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5、如对本招标文件有任何疑问或澄清要求，请按本招标文件“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约定方式联系代理机构，或接受答疑截止时间前联系采购人，否则视同理解和接受，开标后代理机构不再受理对招标文件条款提出的质疑。

6、下列采购需求中：标注▲的产品为核心产品，系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的。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主要中标标的承诺函》中填写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信息，承诺函随评审结果一并公吿。单一产品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供应商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供应商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参照文件第四章评分办法第十条规定；其他同品牌投标供应商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详见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2
	交货期
	详见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3
	免费保修期
	详见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货物需求

（一）指标重要性表述

	标识重要性
	标识符号
	代表意思

	重要参数
	★
	评分项，每满足一项得6分

	无标识项
	
	评分项，每满足一项得1分

	注：如某项标识中包含多条技术参数或要求，则该项标识所含内容均需满足或优于招标文件要求，否则不予认可。


（二）货物指标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参数及要求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油烟机
	1.风量（立方米/分钟）：≥30
★2.最大静压Pa：≥1400

★3.常态气味降低度：≥95%

4.油脂分离度:≥90%

★5.工作噪声（声功率级）：≤68dB(A)
6.能效等级：1级
	134个
	

	2
	燃气灶
	1.热负荷（单眼）：≥5kW
★2.热效率：≥63%

3.能效等级：1级

4.熄火保护装置：具备
5.防干烧功能：具备
6.面板材质：钢化玻璃

7.炉头/火盖材质：铜或高硅铝合金
	45个
	嵌入式双眼灶

	3
	电磁炉
	1.功率：≥3200W
2.安全保护功能：防水防潮，过热保护，欠压过压保护，小物件检测，干烧预防

3.热效率≥85%
	89个
	嵌入式双眼灶


备注：所投产品应符合国家、项目所在地和行业相关规范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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